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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隊長：共收金主百萬元 人人有錢分
多次支付金錢滿足隊友需索「基本上無拒絕過」

黑暴極端組織「屠龍小隊」與另一激進團夥於2019年策

劃藉「民陣」遊行，在灣仔製造連環爆炸及槍擊殺警案，

辯方昨日繼續圍繞開設「育龍」Telegram頻道眾籌賬戶、

戶口收取資金等，盤問控方證人、「屠龍小隊」隊長黃振

強。黃供稱，他在案發期間合共收到的百萬元現金，是來

自開設「育龍」前的金主，與「育龍」無關。對有隊員向黃索要金錢，黃振強稱，他曾支付

金錢給多位隊友，如果隊友向他要錢，基本上他都沒有拒絕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衞生防護
中心昨日公布本地新冠病毒流行情況監
察結果，表示在本地污水中檢測到被世
界衞生組織列為需密切監察的新冠病毒
變異株KP.2，佔整體監察樣本約15%，
而目前JN.1仍為最流行的變異病毒株。
中心表示，暫未有資料顯示JN.1或KP.2
會較 XBB及其後代譜系引致更嚴重疾
病。有專家預測兩三星期後KP.2會取代
JN.1成為本地主流病毒株，呼籲高危人
士盡快接種疫苗。

暫未顯示會引致更嚴重疾病
衞生防護中心發表最新一期「2019

冠狀病毒病及流感速遞」，表示污水
監測檢測到KP.2。該毒株是 JN.1 的後
代譜系之一，但未有資料顯示 JN.1 或
KP.2 會較XBB及其後代譜系引致更嚴
重疾病。
中心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躍程度與

過去數周相若，至本月14日最新監測數
據，JN.1及其後代譜系仍是最流行的變
異病毒株，佔所有經分析樣本98.8%。中
心提醒市民保持個人及環境衞生，高危
人士採取額外措施保護自己，如到公眾
地方時戴口罩。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講

座教授孔繁毅相信，未來兩三周後KP.2
會成為本地主流病毒株，「KP.2和 JN.1

特性相似，同樣具高度傳染性，近乎空
氣傳播程度，一名病人可傳染14人至15
人，且具有免疫逃逸特性，若抗體水平
偏低，感染機會就較大。」
但他指出，KP.2致病性不強，接種疫

苗和感染病毒的「混合免疫」下，若感
染也症狀較輕微，惟長者及長期病患者
等高危人士有較高風險。

孔繁毅：新冠感染人數慢慢回落
孔繁毅表示，去年冬季香港已出現新

冠爆發，感染數字正慢慢回落，相信夏
季出現大爆發機會相對較微，但10月及
11月或有另一個高峰，而目前XBB疫苗
對JN.1有效，相信對KP.2同樣有效，呼
籲高危人士盡快接種。
據美國疾控中心數據，KP.2變異株已

佔美國新冠病毒感染28.2%，較3月中只
佔1.4%大幅上升，專家指KP.2或較JN.1
更具傳染性，預期美國夏天感染個案會
增加。
在流感方面，衞生防護中心表示，

本地季節性流感活躍程度續上升及處
於高水平，相信流感季節將持續一段
時間。整體公立醫院主要診斷為流感
的入院率為0.98（每 1萬人口計），對
比前一周錄得的 1.02 輕微下跌，惟整
體入院率高於 0.25 的基線，處於中強
度水平。

污水檢測發現新冠變異株KP.2
專家料將成主流病毒株

壹傳媒創
辦人黎智英
與《蘋果日
報》三間相
關公司被控

串謀勾結外力危害國家安全案，昨踏入第七十
八日審訊，辯方昨日繼續盤問國安警黎國勇，
就黎國勇曾經與本案證人陳梓華會面過程進行
盤問。同時，經控辯雙方商議後，法庭頒下命
令，禁止任何人，包括報章及傳播媒體以任何
方式透露、發布或報道在本案聆訊中任何可能
導致關於參與者，或曾是參與者或曾被考慮納
入任何保護證人計劃內的人的身份，或所在地
點的資料、或危害此人安全的資料。任何違令
者，可能會被視作藐視法庭。
辯方在盤問國安處偵緝警署警長黎國勇時提
到，2022年8月至11月9日期間，黎國勇曾14
次探訪陳梓華。辯方昨日根據黎的記事冊記
項，提到當天及翌日到收押所的調查情況。辯
方展示調查報告，其中提到黎國勇在11月9日
與陳梓華會面情況，11月10日，黎國勇與下屬
到收押所與陳梓華會面，並由其下屬向陳梓華
錄取6頁口供。黎國勇供稱，當日他與其下屬受

指派向陳梓華錄取口供，其下屬向陳梓華錄取
口供時以電腦撰錄，陳梓華在口供紙簽署。
辯方向法庭表示，控辯雙方經討論及協商
後，決定暫停盤問黎國勇，要求案件押後至下
周一（5月 20日），讓辯方重新考慮盤問方
向。在黎國勇避席後，辯方提出，黎國勇的供
詞提到他在2021年11月11日到荔枝角收押所探
望張劍虹，現時正向懲教署申請張劍虹的探訪
紀錄，希望押後聆訊。

法官質疑辯方無向證人指出辯方案情
法官杜麗冰質疑，辯方並沒有向證人指出辯
方案情，除非辯方指控在證人錄取口供過程中
遭受威逼而捏造證供，否則無助於辯方案情。
辯方解釋稱，爭議警方曾「指導」證人如何錄
取口供。法官李運騰質疑，早前盤問時，辯方
並無向證人提出指導（coaching）等字眼。辯方
則稱曾提及「游說（persuade)」等字眼，惟法
庭指辯方當時只是「提問」，沒有「指出」。
經控辯雙方休庭商議後，法庭應控辯雙方申
請頒下命令，表示基於本案情况，為了保障公
眾的利益，並避免對本案法律程序構成任何實
質風險，法庭禁止任何人，包括報章及傳播媒

體，以任何方式透露、發布或報道在本案聆訊
中任何可能導致關於參與者，或曾是參與者或
曾被考慮納入任何保護證人計劃內的人的身
份，或所在地點的資料、或危害此人安全的資
料。任何違令者，可能會被視作藐視法庭。
辯方稱，會暫停對黎國勇的盤問，建議法庭
可繼續傳召其他證人，以免浪費法庭時間，惟
法官杜麗冰認為此舉或會令到情況變得混亂。
法庭最後決定於下周一繼續處理此議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女被告劉佩凝的代表大律師馬維騉盤問黃振強
稱，劉遵從黃的指示，包括開設「育龍」

Telegram頻道眾籌、幫他收款等，「處處表示佢對
你（黃振強）言聽計從。」黃對此表示同意。辯方
提到，黃振強曾阻止劉佩凝在「育龍」發布一條帖
文。黃振強解釋，因為劉當時為「育龍」被「抹
黑」感生氣，並在「育龍」發布許多「情緒性說
話」，他為「顧及channel嘅形象」而制止劉發布
相關內容。

認女被告對其言聽計從
辯方質疑劉佩凝從不知道 12 月 8 月的「大行

動」，也從來沒有從黃振強口中得知任何行動會

牽涉炸彈及槍，黃表示不同意，並否認是污衊
劉。
辯方引述被告嚴文謙於2019年11月7日發訊息給

黃振強，問「大佬有冇零用」，黃當時回覆「我未
到手」，又稱從泰國回港後再轉賬給嚴，但黃早前
供稱當時剛與劉佩凝見完面，而劉給了數萬元現金
予黃。黃昨日供稱，忘記回港後有否給現金予嚴，
但強調「以我記憶，我畀錢咁多位隊友，基本我都
冇拒絕過，如果佢哋要錢」，又稱在眾多隊員中他
較為重視嚴文謙。
辯方再引用嚴文謙於2019年11月14日向黃振強

發訊息稱「跪求零用」，黃振強當時回覆「見面
畀」，但黃在11月16日早上用手機轉賬5萬元到馬

會戶口投注，質疑黃同樣可以手機轉賬金錢給嚴，
「撳多幾個掣就可轉賬畀你『好信任』、又『有安
全感』嘅隊友。」黃稱「係」。
辯方又稱，嚴文謙「都好緊迫，用呢啲字眼

（「跪求」）」，但未能拿到資金，黃笑稱：「我
哋年輕人啦⋯⋯當時我哋講嘢都成日用呢啲字
眼。」他又供稱當時給最多錢的隊員分別為「屠
龍」軍師林銘晧、「老虎」及嚴文謙。
辯方又稱，訊息顯示嚴文謙曾主動向黃振強提

出開設「育龍」，但被黃振強責罵等，黃解釋
「鬧佢唔係無故咁鬧佢」。黃早前曾供稱，一度
責罵嚴是因為他當時認為嚴與另外兩名隊友沒與
他商討，私下推出「育龍」，卻要他管理等「執
手尾」。
對辯方指稱「育龍」籌到過百萬元，黃振強一度
表現詫異，其後解釋稱，他在案發期間合共收到的
百萬元現金，是來自開設「育龍」前找到的金主，
與「育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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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頒令禁披露證人保護計劃資料

▶警方當日拘捕「屠龍小隊」成員行
動中檢獲大殺傷力槍械。 資料圖片

▲女被告劉佩凝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警方為加強
打擊詐騙及洗黑錢案，再次成功就定罪被告向
法庭申請加刑。兩名長者去年墮入「猜猜我是
誰」電話騙案，分別被騙3.5萬元及7萬元；警
方拘控兩名涉案男子。兩被告早前被裁定「洗
黑錢」罪成，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控方根據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申請加刑，法庭經
審視後批准控方申請，兩被告加刑百分之二十
五，各被判監30個月。
兩名被告分別為33歲姓張男運輸工人及34歲
姓黃無業漢。案情指，兩宗騙案分別在2023年2
月9日及10日發生，兩名分別69歲和80歲婆婆
接獲假扮其家人的騙徒電話，訛稱因干犯刑事
案被捕，分別要求3.5萬元及7萬元保釋金。兩
名受害人取出存放在家及銀行的現金，按騙徒
指示到寓所附近將款項交給一名男子；事後兩
名受害人致電家人查詢始知受騙。警方同月先
後拘捕兩名疑犯。

同類案件被捕者增 警研申加刑增阻嚇
屯門警區刑事支援隊主管偵緝督察黃嘉鴻昨
日在庭外表示，近年涉及同類型案件的被捕人
數有上升趨勢，警方會就相關案件與律政司研
究，向法庭申請加刑，以增加阻嚇力。
他強調，今次案例再次向社會發出一個清晰

的警告，協助騙徒收取贓款，有可能招致嚴重
法律後果，又呼籲市民切勿因一時貪念或搵快
錢心態，將個人戶口租、借、賣給其他人，即
使戶口持有人無實際操控戶口，以免觸犯洗黑
錢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14年及罰款500
萬元。
資料顯示，香港警方在上月3日總結代號「馭

浪」的反詐騙及反洗黑錢行動時透露，警方與
律政司合作的加刑案例中，兩名年齡介乎22歲
至23歲被告，因為數千元報酬而提供傀儡銀行
戶口，在短短一星期內分別清洗330萬至780萬
元的黑錢，最終法庭加刑兩成，需要服刑26個
月至 38個月。今年 3月，一名在「猜猜我是
誰」騙案中，向94歲老婦收取騙款的的18歲青
年，承認一項「串謀詐騙」罪。法庭強調，被
告人在案中擔當重要角色，而有關電話騙案在
本港十分猖獗，故法庭經審視後，批准控方的
加刑申請，該名男子由原被判監32個月，加刑
至4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燙）28歲女模特兒、譚仔米
線創辦人媳婦蔡天鳳，於2023年2月被殺害碎屍。蔡天
鳳前夫、前家翁、前大伯被控謀殺罪及「阻止合法埋葬
屍體」罪，待交付高等法院。被控「意圖妨礙司法公
正」罪的蔡天鳳前家姑李瑞香，昨日再次向高等法院申
請保釋。法官張慧玲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批准被告以
現金10萬元、人事擔保10萬元保釋，保釋期間須遵守不
得離港、不得接觸控方證人、不得踏足涉案地點等條
件。
蔡天鳳前家姑李瑞香（63歲，退休）被控「意圖妨礙

司法公正」罪，案件早前轉介區域法院。去年6月，李
瑞香向高院申請保釋被拒，昨日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請保
釋。高院原訟庭法官張慧玲在聽取雙方陳詞後，批准被
告以10萬元現金擔保、其外甥10萬元人事擔保保釋。其
間被告不得離港、交出所有旅遊證件、須居於報稱住
址、如更改住址須向法庭申請、每周到警署報到3次、
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及不得踏足涉案地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海關昨日下午
在深水埗唐樓劏房和公屋單位搗破三個私煙儲
存倉，拘捕兩男女，共檢獲20萬支私煙，約值
90萬元，應課稅值約66萬元。海關稅收罪案調
查科稅收調查第二組調查主任麥頌賢表示，涉
案3個私煙倉庫相信運作約數個月，疑犯利用劏
房作為主要私煙儲存倉庫，公屋單位存放少
量，以便售賣予區內用家及分散風險。
海關人員首先在深水埗元州邨截查一名60歲

可疑女子，在其身上搜獲少量私煙，及後押解女
子到附近兩間唐樓劏房搜查，分別檢獲18萬支及
3,000支私煙，並在其中一間劏房內拘捕一名71
歲男負責人。其後關員押該名女子返回元州邨住
所搜查，在單位內再搜獲約7,000支私煙。
消息指，涉事公屋單位面積約150呎至 200
呎，為一人至兩人單位，單位有生活痕跡。海
關正調查被捕女子是否戶主，如證實有公屋單
位涉案，海關會在法庭審結案件後，通知房屋
署跟進。
根據《屋邨管理扣分制》，把出租單位作非
法用途可被扣15分。如公屋住戶在兩年內被扣
滿16分，其租約將被終止，5年內亦不可再申
請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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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鳳碎屍案 死者前家姑獲保釋禁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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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在元州邨拘捕販賣私煙女子。

◆黎智英 資料圖片


